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       106年度本場暨各分場、站公共意外險採購需求書
一、要/被保險人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暨各分場、站、口埤農場等7處
二、營業處所：
	單    位
	地址
	坪

	本   場
	台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         及70-1至70-8號
	120,876.58 

	口埤農場
	台南市新化區知母義口埤18號
	90,056.67 

	朴子分場
	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120號
	29,431.44 

	雲林分場
	雲林縣斗南鎮石溪里復興路1-15號
	38,772.03 

	嘉義分場
	嘉義縣鹿草鄉稠村農業改良場1號
	37,331.83 

	義竹工作站
	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1鄰中庄84號
	29,165.23 

	舊場直轄市定古蹟
(原臺南州立農事試驗場辦公廳舍)
	台南市東區林森路1段350號
	498.49 

	總計
	　
	346,132.27 


三、保險期間：自民國106年3 月1 日中午12時起
至民國107年1月1日中午12時止
四、經營業務種類：辦公室、農業實驗倉庫、試驗農田等
五、保險金額：
	保險項目
	保險金額
	備註

	每一個人身體傷亡
	NT$ 600萬
	

	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
	NT$ 3,000萬
	

	每一意外事故財損
	NT$ 300萬
	

	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
	NT$6,000萬
	


七、附加條款：
電梯責任附加條款
八、工作項目：
辦理相關投保及保險單條款說明、協助理賠疑義處理、保險知識提供及諮詢等。(廠商應於決(得)標後，儘速交付保險單至本場，如未及於保險期間開始前交付，仍應付保險期間保險人責任)
九、預算經費：新臺幣15萬元整。
十、評審方式

(一)原則：本案依據政府採購法第49條規定採最有利標精神，公開徵求廠商企劃書。
(二)評審作業流程：

1.由本場先就投標廠商之資格進行審查，符合者始可參加評審。
2.各投標廠商之評審文件，開封後另交由本場「評審小組」評分(評審會議預計於開標日後3日內辦理(另行通知合格投標廠商)，請投標廠商屆時至場進行簡報，如未到場，逕由評審小組就企劃書評分)。
3.評分法：採序位法。各評審委員對各廠商之評分以100分為滿分，各評審委員依據廠商所提供之「企劃書」及報價進行評分，評分項目詳如評分表，再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最符合本場需要廠商。
4.評審小組評寫之「評審表」排定之序位登記於評審總表內，進行序位數字加總，以加總數字最低者為排序第一名最符合需要廠商，次低者為第二名，餘依此類推。

5.若同時有兩家（含）以上廠商序位合計數相同且最低時，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。評審過程，如遇爭議，得由評審小組召集人作結論說明。

6.為尊重評審委員，廠商不得要求自行計算成績或顯示各廠商得分明細。

7.決選後「評審表」及「評審總表」當場由評審小組密封存檔。

十一、評審文件規格
(一)企畫書編排格式：中文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，如大於A4紙張，  得摺疊成A4尺寸，裝訂線在左側。
(二)企畫書撰寫內容：依評分表所載評分項目及上述規格內容製作。
十二、議價及決標方式

(一)評審結果之最符合需要廠商優先取得議價權。

(二)最符合需要廠商應於評審結束後，另依本場時間辦理議價。
     附表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106年公共意外責任險企劃書評分表
	項次
	評審項目
	配分

	1
	廠商經驗、配合度及履約能力
	30

	2
	團隊歷年服務績效案例說明
	35

	3
	廠商報價合理性
	20

	4
	簡報及綜合答詢等
	15

	
	總分
	100



